Faith and Reason 信心與理性 因為教會對信心與理性的了解存著極大的差異，故此要簡單地指出此二者的正確關係是不可能的；雖然如此，我們仍可指出幾個相同的模式來。
　　倘若「理性」是指推理的功能──包括從資料歸納及演繹出結論──教會對信心與理性的關係就有一致的認識，即相信信心（包括「信仰」與信靠的舉動）與理性是相輔相成的︰我們需要二者以了解所信的是什麼，並且有系統地、互相協調地表達所相信的。基督徒從聖經每個地方，都可看出這種邏輯的影響（如︰太十二26；路六39），以及把信仰的奧祕化成信經（Creeds{\LinkToBook:TopicID=326,Name=Creeds}）和信條（Confessions of Faith{\LinkToBook:TopicID=305,Name=Confessions of Faith}）的格式（像尼西亞信經，Nicene Creed{\LinkToBook:TopicID=850,Name=Nicene Creed}）。這種對理性與信仰的態度，在韋斯敏斯德信條（Westminster Confess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230,Name=Westminster Confession}）有清楚明確的說明︰「上帝的整個意旨，凡對祂自己的榮耀、人的拯救、信仰和生活所必需的事，或已明記於聖經，或可用良好和必然的推論由聖經而推定」（I.vi）。就連馬丁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這樣對哲學家（如亞里斯多德）毫不留情地批評的人，也能寫出第一流的系統神學︰《論意志的捆綁》（De Servo Arbitrio, 1525）。
　　在中世紀及啟蒙時代（Enlighten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404,Name=Enlightenment, the}）（一般而言，也包括其後的時代），「理性」不僅是指從資料推理的能力，也包括鑑定某些資料是否「合理」的能力。這種看法對教會有兩方面的影響。從消極方面而言，惟理者從外面攻擊基督教福音的真實性，包括歷史的耶穌是否可靠的問題；但從教會內部，它也有三個層面的工作︰1.澄清中古時代及各類型自然神學（Natur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33,Name=Natural Theology}）的前設，即認為理性可以為人提供各類資料，是人之感官可驗證或接納，又能從它歸納出神學結論。雖然不是人人都能作出同樣的歸納，但惟理者保證這條路是可行的。此外，反對自然神論（D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47,Name=Deism}）的作家像蒲脫勒（Butler{\LinkToBook:TopicID=244,Name=Butler, Joseph}）及佩力（Paley{\LinkToBook:TopicID=895,Name=Paley, William 佩力}）亦認為，人可以從推理來認識神的存在及作為。教會則指出這樣的推理雖有它一定的作用，它的危險卻不可不防──就是把神人之間的親密關係架空了，結果成了一套抽象的惟理神學。
　　2.另一層面的工作可用康德（Kant{\LinkToBook:TopicID=676,Name=Kant, Immanuel 康德}）的話來表達，適足代表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立場︰他認為宗教應該「只限於理性容許的範圍之內」。此語的實際意義，等於要把聖經中一切超自然的因素都除掉，或用某種釋經學（Hermeneutics{\LinkToBook:TopicID=556,Name=Hermeneutics}）使聖經的道理「自然化」，就如說聖經只是用象徵法把理性的真理表達出來，為叫一般人容易接納，而所有神蹟（Miracle{\LinkToBook:TopicID=796,Name=Miracle}）都是這類的象徵。康德及他的跟隨者認為，聖經把宗教純淨的本質蒸餾出來，並且以個人倫理的規範表明出來；士來馬赫（Schleiermacher{\LinkToBook:TopicID=1053,Name=Schleiermacher, Friedrich Daniel Ernst}）認為宗教要義只在感情及敬虔的愛；立敕爾（Ritschl{\LinkToBook:TopicID=1026,Name=Ritschl, Albrecht}）則認為宗教精神只在落實耶穌的倫理教導，參與社會。我們要注意的是，他們所說的「理性」與「邏輯」，都不是中性或客觀的，乃是混合了某種本體論、認識論（Epistem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409,Name=Epistemology}），和倫理觀的立場，因此其申論及結論就不一定中肯及客觀了。
　　3.人常以「理性」刪除他認為神祕或過分熱心的因素。就以洛克（Locke{\LinkToBook:TopicID=731,Name=Locke, John}）來說，他認為十七世紀的英國，被小教派主義者弄得亂糟糟；針對這樣的背景，他說︰「若有人說這就是啟示，卻與理性明顯的原則相違，或與頭腦所接納的知識概念相違，我們就要留心聆聽他的理由，看這些理由有沒有越過它應有的範圍」（Essay IV.xviii. 8）。洛克自己嚴守這準則，目的不僅是強調可信的啟示絕不應是無意義的自言自語，也在控制什麼才算是啟示。
　　大體說來，人對理性表達或重組信仰時所占的位置，及對信仰內容的看法，有頗清楚的立場，即認為此二者有關係，或說有邏輯關係。在中世紀及現代天主教神學，信心（Faith{\LinkToBook:TopicID=443,Name=Faith}）的作用就是要配合那「惟一信仰」的基本教義；此等教義的可信性是由教會定規，而教會的權柄又建基於能否以理性的方法建立神存在的理由、啟示的權威，及教會具有無誤的教導權柄，這樣一來，信心就成了維護教會認許之教義的條件了。
　　從另一極端而言，好多人認為信心就是「在黑暗中縱身一跳」的力量，特別自祁克果（Kierkegaard{\LinkToBook:TopicID=683,Name=Kierkegaard ,Sφ●ren Aabye}）之後〔有人認為可遠溯至馬丁路德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 馬丁路德}和巴斯噶（Pascal{\LinkToBook:TopicID=905,Name=Pascal, Blaise}），那是不對的〕；那是越過證據，有時甚至是違反證據的對神的信賴。有人稱這種對理性不信任的態度為「信心主義」（Fid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460,Name=Fideism}）；明顯地，持這種態度的人絕不可能接受自然神學。但我們要分辨，信心不需要理性，並不等於理性不能為信心提出理據。
　　按大公教會的信仰，信心是相信耶穌基督的救贖，即惟有聖經能為之作見證的基督。儘管有人嘗試以理性的證據來說明，聖經是可靠的啟示，更正教卻一直堅持，聖經是自證為可靠的。神藉著聖靈向祂的子民證明，聖經之所以是神的話，不是因為它包含某套私有的、類似諾斯底主義（Gno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508,Name=Gnosticism}）式的意義，乃是在信徒的頭腦和意識內，顯明它是合理和可信的。因此在基督裡的信心，乃是對啟示基督之聖經的信心。聖經從不單倚靠「理性」來建立它的可信性，乃是要求人整全地在教會聖徒相通的環境下作出回應。
　　另參︰認識論（Epistem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409,Name=Epistemology}）；

哲學神學（Philosophic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27,Name=Philosophical Theology}）；

哲學與神學（Philosophy and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28,Name=Philosophy and Theology}）；

宗教哲學（Philosophy of Relig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29,Name=Philosophy of Religion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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